新疆开创纪元全过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塔城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的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塔城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塔城市昌南国际贸易城12号楼2楼227室获取磋商文件，并于2022年11月28日 16:3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KCJY-TC-2022-040
项目名称：塔城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元）：1000000
最高限价（元）：1000000
采购需求：
   标项名称:塔城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项目
   数量:不限
   预算金额（元）:1000000
   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用途：对新疆巴尔鲁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塔城市五弦河国家湿地公园、沙湾县千泉湖国家湿地公园、额敏河国家湿地公园、额敏河、巴音沟河、乌尔雪勒特河、库普河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资料收集加工处理、编制工作底图、预划登记单元（含实地核实）、自然状况信息提取统计、获取并关联公共管制和特殊保护信息、地籍调查、调查数据成果上图、数据库建设、配合登记部门开展登记审核、公告、登簿、证书发放等工作。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已签订合同为准
本项目（是）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1）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经济组织，能满足招标项目要求，提供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2）投标人须具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期内的测绘资质（含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不动产测绘）乙级及以上资质；
（3）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测绘工程师中级及以上职称；
（4）信誉要求：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信用中国须下载信用信息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提供查询网页打印件）
（5）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各方必须向采购人提供有效的联合体协议，由联合体牵头人负责购买招标文件等相关事宜①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工程项目的投标。 ②以联合体方式参加本项目招标的，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责任。③ 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④联合体牵头人负责整个合同的全面履行和接受本项目合同项下的项目款支付。 ⑤所有成员单位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2年11月18日至2022年11月25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6:00至20: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塔城市昌南国际贸易城12号楼2楼227室
[bookmark: _GoBack]方式：线下获取，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时应提交的资料：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牵头单位提供）；②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彩印件（联合体成员均需提供）；③测绘资质证书原件或彩印件、联合体协议原件、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原件或彩印件（联合体成员均需提供）；⑥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信用中国须下载信用信息报告，中国政府采购网提供查询网页打印件），以上证件均可提供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邮件形式领取：以上资料原件扫描成册发送至836842961@qq.com并在邮件中注明公司全称、公司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委托代理人姓名、电话、邮箱；提供资料不齐者不予接受；并致电代理公司联系人进行报名确认。  
售价（元）：200.00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8日 16:30（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巴克图路地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厅
开标时间：2022年11月28日 16:3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新疆塔城地区塔城市巴克图路地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厅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塔城地区自然资源局
地 址：塔城市红楼巷号
联系人：万锦齐
联系方式：0901-622938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开创纪元全过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塔城市昌南国际贸易城12号楼2楼227室
联系方式：15292766076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江潮
电 话：15292766076


